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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府字〔2022〕63 号

关于印发宁都县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长
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政府各部门，县属、驻县各单位：

经县政府研究，现将《宁都县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长若干政

策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宁都县人民政府

2022年 10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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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都县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长若干政策措施

为全面贯彻落实“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住、发展要安全”

的重要要求，积极有效应对本轮疫情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冲击，有

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提振市场主体信心，助力复工

复产，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，现提出以下政策措施：

一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

1.加大企业贷款支持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餐饮、批发

零售、文化旅游、交通运输等行业企业，支持金融机构合理开展

贷款展期和续贷安排，完善融资绿色通道，优化贷款流程，简化

审贷手续，加快放贷速度。[责任单位：县金融服务中心、中国

人民银行宁都县支行、赣州银保监分局宁都监管组、各金融机构]

2.推动金融系统减费让利。督促各金融机构完善内部考评和

尽职负责规定。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长效机制，

实施首贷户提升行动。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，不得盲目惜贷、抽

贷、断贷、压贷，应续尽续。引导金融机构运用“江西小微客户

融资服务平台”和“赣州智慧金融平台”进行线上便捷放款。[责

任单位：中国人民银行宁都县支行、县金融服务中心、赣州银保

监分局宁都监管组、各金融机构]

二、加大税费减免力度

3.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，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

延续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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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2 年第 2 号）已享受延缓缴纳税费 50%的制造业中型企业和

延缓缴纳税费 100%的制造业小微企业，其已缓缴税费的缓缴期

限届满后继续延长 4 个月。[责任单位：县税务局、县财政局]

4.免征汽车站 2022 年陆路旅客运输（场站）增值税。[责任

单位：县税务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财政局]

三、激活文旅商贸消费

5.2022 年 10月，县级层面统筹发放 100万元电子消费券，

促进商贸、文旅消费。[责任单位:县财政局、县文广新旅局、县

商务局]

四、扶持市场主体发展

6.减免租金。对承租国有房屋（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等

行政事业单位房屋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

工商户，以及承租国有企业投资的标准厂房的规上工业企业，免

收 2022 年 9 月份租金。鼓励非国有房屋租赁主体在平等协商的

基础上合理分担疫情带来的损失。[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税

务局、县工信局、县工业园区管委会等有关单位，县登峰工投公

司等有关国有企业]

7.缓缴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保证金。对省级公布的涉及企

业和个体工商户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和保证金缓缴清单内项目

一律缓缴一个季度，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复垦费、污水处理费、

生活垃圾处理费、城市道路占用和挖掘修复费、无线电频率占用

费、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以及工资保证金、工程质量保证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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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等，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[责任单位：县财

政局、县发改委、县行政审批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城管局、县

市场监管局、县卫健委、县人社局、县工信局、县文广新旅局]

8.降低经营成本。落实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免

收车辆通行费政策。规范摊位费、进场费等收费行为，对农贸市

场和超市的猪肉蔬菜摊位费、进场费予以减免或补贴。[责任单

位：县城管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财政局]

9.放宽个体工商户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条件。允许将电子

商务平台提供的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。[责任单

位：县市场监管局]

10.政府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，在同等条件下提倡采购宁都

产水泥、砂石、新型墙材、零配件等建设用料，县财政凭采购票

据予以优先结算和付款。其预算编制说明应当明确工程建设按要

求使用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，将本县产品加入预算编制说明中

的备选品牌清单。[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工信局，项目建设

单位，各乡镇人民政府]

五、助力房地产健康发展

11.延顺商品房建设工期和交付时间。对疫情造成商品房建

设期延长，导致商品房延期交付的，适用合同不可抗力等相关条

款规定，延长时间不超过 3 个月，顺延时间不计违约责任。[责

任单位：县住建局]

12.加强居民住房信贷支持。对当前无有效存续期间内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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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的居民，申请商业贷款首付最低比例按 20%执行，利率下限

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减 20 个基点。[责任单位：中国人

民银行宁都县支行、赣州银保监分局宁都监管组、县金融服务中

心]

六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

13.发放价格临时补贴。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

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，在特殊时期实行价格联动机制启动简易程

序，为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领取失业保险人员、享受国家

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、以及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艾滋

病病毒感染儿童及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，按规定扩大价格临时补

贴发放范围并提高发放效率，将已完成认定的低保边缘人口纳入

发放范围，确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受到大的影

响。[责任单位：县民政局、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、县人社局、

县退役军人事务局]

本政策措施中涉及资金补助和奖励条款除上级规定以及条

款中明确外，暂时执行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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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0月 6日印发


